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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华：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中国传统音乐中人与对象
的关系 

摘 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所具的“主体间性”，指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

一”正是因“主体间性”才得以实现。接着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心与物”、“人与器”、“人与乐”等关系进行

考察，指出这些在西方音乐中属于主客体性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却表现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又通过对

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和”(本质论)、“传神”(表现论)、“韵味”(审美论)等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分析，指出其共

同基础也是主体间性。因此，主体间性是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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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对这特色进行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到目前为止，也取

得不少成果，但尚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从研究的现状来看，以前的那种多停留在音乐形态描述层面的现

象已逐渐有所改观，研究者们开始将自己的视线和触角深入到文化层面，以求对音乐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文化

层面的关照中，目前比较多的对是地域音乐与该地区的民俗、宗教、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关联考察，也

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们了解传统音乐提供了新的维度和信息。相比之下，对传统音乐的整体考察和高层次的理论

关照显得较为薄弱，而这也是同样重要的理论工作。笔者在长期关注传统音乐特性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传

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较多地具有“主体间性”的特质。同时发现，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才使得

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影响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

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并使之获得鲜明的特色。 

 

一 

 

“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它又可译为主体际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主体间互位、共主体性、交互主体性等。这些名称多反映了这

一概念的不同侧面或在特定语境下的不同涵义。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总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的，“主体间性”就是为了解决西方认识论中由于主体性的加强而

带来的客观性危机。在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史中，主客关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中轴。以这个中轴为线索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从古希腊时起，一直到19世纪，西方认识论始终是在主客关系中被描述，虽然自17世纪的笛卡尔开

始，主体性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仍然保持在以客体性为中心的阶段，认识被理解为是主体对客体本身属性的真实

反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认识活动本身的了解不断深入，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逐渐凸显

出来。首先在人文科学中开始颠覆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提出解释学的新理论；接着在自然科学中也相继提出

“约定说”、“虚构说”和“测不准原理”等新科学观，指出观察者、研究者是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对对象的描

述，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粹客观性的神话。这种主体性的凸显必然带来认识论的客观性的危机，因为认识的目的

是提供知识，而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即不依赖于认识者而独立存在的特性。没有客观性的知

识只是意见，它不能充当构筑认识论大厦的砖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前认为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而只是意

见，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知识。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知识本身，而是出在关于知识的观念，出在对于支撑

知识的客观性的认识。以前所说的客观性是指事物本身(或现象)的实在性和确定性，是事物本身所具有(或呈现)

的样态。现在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知识中其实是渗透着知识创造者们的许多主观要素的。[1]正是出于对这一

问题的思考，德国的胡塞尔从17世纪笛卡尔的“沉思”哲学和18世纪末康德对“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区分获

取灵感，创立了现象学哲学。这个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新的界定，认为认识的过程不只是对事物本身的原样

呈现，相反，是事物通过人的意识而得以建构自身。但知识并不因此失去自身的客观性，因这客观性并非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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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本身，而是存在于知识主体之间，即创造知识和享用知识的主体人之间。就是说，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并不

是直接受着知识客体本身的检验，而是在享用知识的主体之间被约定的。“主体间性”概念最初就是对这样一个

新的知识客观性的观念的表达，这也是它为什么“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范围

内”[2]的原因所在。 

到20世纪中后期，“主体间性”由于它所包含的理念张力，对哲学和许多学科发生巨大影响，并分别在存在

论、解释学、对话理论、交往理论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在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美学、伦理学等许多

学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已经获得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体之间的关系，由主体之间的交往而结成的共同主体以及形成的“约定”或“共识”；(2)互为主体，特别

指在自己的主体性活动中承认对象的主体性，一种把对象视为主体的观念和方法；(3)指一种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

的认识论，把认识和认识的对象不是看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就意味

着，主体间性虽然最初是指人这个主体之间的一种属性，但也可以而且后来也在事实上将它转用到主客体乃至任

何存在物之间，来说明主客体或任何存在物之间的一种交往互动、异质共存的非主客体关系或属性。例如布伯在

《我与你》[3]一书中，即把这“你”扩展到一切事物，比如树，我们除了可以把它作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外，还可

以从意志(will)和仁慈(grace)出发来观照树，使其进入物我不分的关系之中，用“以物观物”的情感的审美方式

把握树。这时，树便不再是一个客体，而是作为一个主体进入你的境域，你与它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了。 

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发现，在西方直到20世纪才逐渐自觉的主体间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早已存在，

其特征还十分鲜明突出。[4] 

中国文化是一种从其源头上看就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化类型，它不同于西方文化在其形成阶段是基于海洋和

原始森林的挑战而形成的古代商业文明，而是在广袤的内陆空间依靠土地而形成的农业文明。海洋、原始森林与

人主要表现为对抗性的关系，即征服与被征服、驾驭与被驾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倾向

于将自己同对象分离，凸显自己的能动性和独立性，从而形成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主客二分。同时，商业文明

的个人性，割断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将个人从氏族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注重个体的文化传统。与

之相比，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中国农业文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则是一种对自然的依赖、顺从

和尊重；农业文明中土地归家族所有的制度，不但没有割断、反而是强化了由原始氏族社会所延续下来的血缘纽

带，造成中国文化中重视群体，重视人际关系的深远传统。[5]在这个传统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是处于

一种双向互动、共存共荣的关系之中。人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征服力和支配意识的主体，因而也就不是将对象当作

自己的对立面，去征服和奴役，而是把它看作有生命、有意志、有情感、有个性的主体，把它作为自己的朋友和

伙伴与之交往，友好地对待它。中国文化中人与对象的这种关系，与西方20世纪所高扬的“主体间性”是一致

的。 

中国文化的主体间性首先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表现在人的生存活动的人际本位上面。这一点突出地体

现在儒家学说当中。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谓“仁”，许慎《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

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耦”即“偶”，意指“二人”。可见，

“仁”就是强调“二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人的孤立状态。这种二人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在古代被归纳为五种，

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时，儒家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和

爱，所谓“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意思是，考虑问题

应将对方放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来进行，亦即从对方着眼，为对方着想，把对方当作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主体来对

待，而不是当作一种被动的客体来任自己摆布。 

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中国文化还进一步将这种主体间性的观念扩展到一般认为是不具有主体性的物和自然

上面，使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主体间性的原则。这一思想在儒家那里已经

得到清楚的表述，如孟子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是。但阐述得更为透彻的还是道家，庄子即有“天地

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念，主张“处物而不伤物”，体现的正是对自然万物的尊

重。不仅是尊重，而且强调要以自然万物为出发点，即“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礼记·礼运》)；“人与

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等。在中国文化中，人没有象西方那样，将自己从自然中抽身而

出，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体，而是始终作为自然的一分子，与其它事物友好相处。即使在强调人的伟大时，

也不是将它从自然中抽出而显其伟大，相反，是将它与自然等同合一，个体的人格与天地人格融合为一而成其伟

大的。张岱年说：“西洋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6]这

“我之自觉”就是伟大人格的自觉，但它是“我”向“非我”(即对象)认同而非分离的结果。杜维明说得更为直

接：“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

融的实体。”[7]这样的实体当中是分不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 

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中国文化在汉代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对于“天人合



一”，我们过去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命题和结论来看待，很少去思考这个命题是如何成立、这结论是如何推

出的。其实，我们这里所讲的主体间性便是一把十分有效的钥匙。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是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

界的？以前的许多解释往往归结为某种精神的修炼甚至心智的开悟，显得过于玄虚、神秘，并未把它的学理性揭

示出来。如果用“主体间性”来解释，这一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天人合一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是因为人们是

以主体间性的原则在处理自身与对象的关系。如何才能在人与人之间达成和谐？答案是：把别人也当作有意志、

有个性、有思想的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物，这样就会有理解，有尊重，甚至有关怀和爱；那么在人与物、人与自

然之间如何达成和谐？答案也同样是，把物和自然也当作有生命、有意志、有灵魂的主体，这样也就会产生出同

样的理解、尊重、关怀和爱来。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将自己面对的自然万物看成是有

灵性的主体，并与它对话、交流，犹如“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看青山多妩

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物我相融的境界。所以，主体间性是秩序与和谐的保证，有了主

体间性，即使与你打交道的是无生命的山川，你也能够以“物尽其性”态度对待它，与它友好相处；没有主体间

性，即使与你打交道的是另一主体人，你也会在将他客体化的努力中发生冲突，最后两败俱伤。新儒家方东美有

一段话，表达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由于心中对这种生命存有神圣的信念，……那么个人就应以忠恕体

物，深觉我之与人，人之与我，一体俱化。我、人、物三者，在思想、情份及行为上都可以成就相似的价值尊

严。我们以平等的心情，待人接物，自不难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共证创造生命的神奇。惟有这样，我们在

内心深处才能发扬出一种广大的同情心，把它发现出来，才可以布满大千。”[8]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通向“天

人合一”，靠的正是一种将对象视为主体的态度，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主体间性的态度。在由主客体性所创造

的现代文明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这种态度显得尤为可贵。 

 

二 

 

主体间性是对关系的一种描述，它说明某种关系具有主体之间交往时所表现出的某些特性。人的一切活动都

是在特定的关系中展开和完成的，音乐自然也是如此。中国音乐中涉及的关系当然是多样而复杂的，其中最基本

的关系有三种，即心—物关系、人—器关系和人—乐关系，其它关系都是由这三种基本关系派生出来的。我们若

对中国音乐的这三种关系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在它们身上突出地体现着主体间性的特点。 

1．心—物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中国音乐中的心物关系是对音乐本体论的描述。西方音乐美学中的本体论，要么是自然论，要么是情感论。

自然论主张音乐源于自然的和谐，是对自然和谐的模仿；情感论主张音乐源于人的情感运动，是情感的音响展

示。这种本体论的思路即来自主客体的二分，要么将其本体归结为客体自然，要么归结为主体人，体现的正是主

客体性的观念。中国文化没有将人与对象划分为对立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不存在这种两极式的本体论。在中国音

乐美学中，本体论也是以某种关系表述的，那就是心—物关系。在这里，心、物是不同的两个现象，但并不截然

对立，不是分离的两极，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激发、也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交感的两个具有独立品格的

主体存在；就如同阴阳之间互相感应产生万物一样，心、物之间互相感应，便产生了音乐。 

中国音乐美学的本体论总体说来不是十分发达，但已足以显示它的独特之处。它的最为完整的论述是在《乐

记》中，而且是在心—物关系中得到表述的。其首篇《乐本篇》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

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

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根源于什么？不是西方的数的和谐，不是自然，也不是情感，而在心与物之间：既

不仅仅在心，也不仅仅在物，而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但这关系又绝不是西方式的心对物的模仿，而是心与物的

相互激发、相互感应(“人心之感于物”)。心对物的模仿，意味着心与物是分离的，是主客体性的，是建立在认

识论基础上的；心与物互相感应，则意味着它们是主体间性的，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这个意义上的心和

物，是两个具有自身意志和能动性的独立主体，它们互相作用产生出音乐，从而也就会共同地对音乐发生影响。

由心的方面能够影响到音乐的形态：“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

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乐本篇》)

这是以不同的心去感物，就会有不同的音乐。同样，物的方面也对所生的音乐有着很大影响：“是故治世之音安

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话可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区别在于

每一分句的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一是因果(推论)关系，由前句之因导致后句之果，可用“所以”连接；一是溯

因(推原)关系，前句是果，后句是因，可用“是因为”连接。作后者解读时，其“政和”、“政乖”、“民困”

就是“感”人的社会现实，即“物”，它对音乐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的。 

中国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在《乐记》之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算是最为完整和深入的一篇。从直接的论

题来看，这篇论文与《乐记》是基本对立的。《乐记》认为音乐表现着人的情感，与政治、伦理直接相通，嵇康

则否认它们有这种联系。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来自自然：“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



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而情感则为人之所有，是人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因其所遇而生，即所谓“自以事

会先遘于心”；它不在音乐之中，只是在听到音乐时被激发出来而已，即所谓“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

哀乐。哀乐自当以感情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把音乐归于自然，使之与人分离；又把哀乐(情感)归于人，使

之与音乐隔绝。表面上看与西方的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完全一致，其实不然。这里虽有天人二分，但并不是主客

性的二分，二分后的天人不是互相对立，而只是相互独立，且都有主体的属性。哀乐在人的方面，体现着人的生

命体的重要特性，无疑是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音乐虽然被归为自然的产物，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灵魂(“心”)，那

就是“天地之和”，故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所以，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嵇康与《乐记》是不同的，但在其本

体论的根部，却是共同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的。 

由心物关系的这种特性，直接影响到音乐美学中其它一些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

艺术中，情与景不是一对有着清晰界线的范畴，不是西方艺术中的那种“主体—客体”或“内容—形式”的关

系，而是互相感应、互相孕生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清人黄图珌说：“情生于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自成声

律”(《看山阁集闲笔·词情》)，即为此意。中国艺术中的意境，就不是单纯客体(物象)的现象，也不是单纯主

体(情感)的现象，而是情景交融的产物；这种交融既不是模仿式，也不是表现式，而感应式，是主体与主体之间

相沟通、交流、共鸣式的，也就是说，是主体间性的。 

2．人—器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音乐中的第二对关系是人—器关系，即演奏者与乐器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界定主要看它是将乐器作为

一个单纯的物理工具，还是有着思想、情感、意志和个性的独立存在。 

中国音乐很早便赋予乐器以人的品格，使乐器获得主体的特性。荀子在《乐论》中即对诸种乐器一一加以评

述：“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

天道兼。”这里讲的是乐器的不同风格，实际上则是人的品格向外投射的结果。然后又将这些乐器分别与天地万

物相对应，赋予它们自然的品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

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乐论》）在中国文化中，自然就是主体，而且是更具本原性的主体，所以，中

国音乐中的乐器不仅具有人类主体的特性，同时还具有自然主体的特性，实际上，它们正是人与自然两大主体互

相交流、合作的产物。明白于此，则下面象《说苑》中对乐器精神的阐述文字，就不难理解了：“钟声铿，铿以

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辩，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

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

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鞞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臣。”(《说苑·修

文》)由此再进一步，便自然扩及乐器的演奏，使演奏技法人格化，形成特殊的表现力。古代琴人说：“盖言语谈

笑之声，长锁也；英雄壮烈之气，双弹也。风雨杀伐之意，不外乎拨剌；同声应答之情，不出乎全扶。鸟鸣禽

语，存乎背锁；飞翎展翅，寓乎滚拂。绸缪则于小锁见之，抅裂则于圆娄取之。厥旨深哉。”(《三声论》)这样

的人格化倾向，也是中国音乐主体间性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诸种乐器中，对其主体品格阐说最为充分的是古琴。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记述古琴的主体品格

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道：“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

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司马迁《史记》)这是将琴赋予君臣的秉性。此后不断地有人对琴

作这样的阐述，如汉末的蔡邕说：“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长三尺

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美学研究aesthetics.com.cn]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

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

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

为民，徵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这里就不仅是从人类社会方面赋予其主体性，而且从天地万物方

面赋予其自然主体性。而古琴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深厚的主体品格，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产

物，这从“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

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桓谭《琴道》)中可以见出。“近取诸身”指的是人，天地诸物则为自

然。在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主从、尊卑，这正是主体间性的特点。 

正因为将乐器看作有生命的主体，故中国乐器演奏家非常重视乐器自身的“性”，即乐器本身的意志和喜

好，并表现出对乐器习性的尊重和顺从。徐上瀛说：“夫弦有性，欲顺而忌逆，欲实而忌虚。若绰者注之，上者

下之，则不顺；按未重，动未坚，则不实。”(《溪山琴况》)而要领悟这种“弦之性”，就必须有一种将对象视

为主体的态度和胸怀，才能做到演奏者与乐器真正交融为一，即所谓“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

不能也”。这“逸致”，就是“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溪山琴况》)，一种建立在主体

间性上的超越主客、物我两忘的态度和胸怀。有了这种态度和胸怀，古代琴人的那种“每弹琴，是我弹琴，琴弹

我”[9]的互为主体的境界才有可能出现。 



3．人—乐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人与乐亦即作者、听众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是音乐活动中的又一对重要关系。这个关系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与谱的关系，一是与曲的关系，这两个关系的要害主要体现在对谱和曲的态度上。 

(1)对谱的态度 

由于中国文化倾向于将万物视为主体，故它看什么都力求触及它的灵魂，它的内在精神，而不是仅仅满足于

僵死、呆板的形迹。庄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

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先王留下来的言论只是形迹，不是他们的思想和智慧本身，就好象脚印，

只是脚留下的印迹，而不是脚本身一样。在人所生存的世界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迹”，而是“履”；不是

“言”，而是思想和智慧。这一观念的实质，就是要人们通过这些形迹去把握形迹背后的东西，这样，形迹才会

有意义，有灵魂，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主体。 

这个传统在人与谱的关系中亦得到鲜明的体现。既然足迹只是脚留下的印迹，不是脚本身，那么，谱也就只

能是载音之迹，而不是音本身。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将谱字背后的底蕴发掘出来，使其获得灵魂，显其精神。

明人陈经即说：“琴有谱者何？开指之筌蹄，达音之门户也。而琴之玄奥精微，讵止是耶？夫琴之义大矣哉！”

(陈经《梧冈琴谱序》)何迁在《琴谱正传序》中亦表述了同样的态度，他认为谱是“通于人心之至妙至妙者”，

并告诫人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谱也，谱诸琴之调而已乎”。都认为谱只是工具，关键要从中获得琴的精神，

它才会是一个有灵魂的存在。在这方面论述最丰赡、最充分的是明代琴家肖鸾。当时琴道衰微，世人又“率泥其

迹而莫诣其神，攻其声而莫极其趣”，故有人认为“谱迹而粗，不足以该道之妙”。对此，肖鸾立即予以反驳

说：“不然。谱，载音之具，微是则无所法，在善学者以迹会神，以声致趣，求之于法内，得之于法外。”

（《杏庄太音补遗·序》）只看到“谱迹而粗”，看不到谱字背后的生命，就会把谱字看死，陷入教条化和客体

化的泥淖。肖鸾这里提出“以迹会神，以声致趣，求之于法内，得之于法外”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谱字背后的

生命，将谱字复活。这样一种态度，正是将对方视为主体的态度。 

(2)对曲的态度 

在人与作品的关系上，其主体间性主要体现在对待乐曲的态度上面。其标志就是，我们是把乐曲看成纯粹的

物理现象，还是看成有灵魂的主体；是看成单纯的形式，还是看成有内涵的作品；是看成定型的客体，还是看成

可以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音乐都毫无疑问地属于后者。 

中国音乐始终把乐曲看成一个有灵魂、有内涵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或物理事实。正因为此，它才能

够引起人的心灵的强烈共鸣，把音乐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课和抒发情怀的知心朋友。司马迁说：“故音乐

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史记》)这“动荡血脉，通流精神”，是在有精神灵魂的主体之

间才能发生的。刘向也说：“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说苑·修文》)“合之”就

是一种对话、沟通、交流、共识或共鸣，是平等的，双向的。至于乐曲本身所具的内涵和生命，这里可以从孔子

学琴于师襄的故事见出：“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

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

为人：默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如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

《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在一首乐曲当中不仅能看到“曲”(旋律节奏)和“数”(结构)，还

能够看到“志”(音乐表现的内容)，甚至看到“人”(作者的人品、个性甚至容貌)。这不是将乐曲主体化又是什

么呢？ 

正因为将乐曲主体化，乐曲获得生命和灵魂，所以人们才会把乐曲看成是一个可以不断生长的主体。在中国

音乐家看来，一个作品并不仅仅属于作者本人，而是属于所有演奏和欣赏它的人。自从它诞生之后，它就在许多

人的呵护下不断成长，每个人都可以为它尽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乐曲中，一方面，能够确定其作

者的寥寥可数；另一方面，没有被后人加工改造过的乐曲也寥寥可数。绝大部分乐曲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成长，就如同婴孩不断长大一样。虽然这成长实际上是由一代代音乐家完成的，但这个工作本身正说明了人们是

把乐曲看成活的生命体，而不是定格了的曲谱。 

 

三 

 

音乐中基本关系的主体间性，必然影响到整个中国音乐美学，形成独特的理论内容。这一点，我们拟从几个

重要命题、也是它的几个重要理论环节入手，以见其形成的原因。 

1．“和”的主体间性 

中国与西方都有“和”的概念，而且都曾用“和”来界定音乐的本质，西方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

谐”，中国则有先秦时的“乐从和”和后来的“乐者天地之和”。但实际上，这两种“和”是不同的。西方的



“和”侧重于客体方面，是数学的、比例的、构成性的，有人称之为“比和”；中国的“和”则侧重于主体方

面，更多是行为性的，功能性的，原则性的，因而具有较大的相对性和弹性，人们称之为“中和”。“比和”源

自自然本身，又经数学化的刚性方式加以界定，故属于客体性的范畴；“中和”则多诉诸行为，诉诸功能，使它

获得较多的主体性。 

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中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含义：一是指多样统一。即认为和是由

不同的事物经过适当的配合而组成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组成它的各个部分已转换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

分。春秋时晏婴即区分过“和”与“同”，认为“同”只是单一事物的聚合，缺乏有机性，故不同于“和”。他

以味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

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

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

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个意义上的“和”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较为相近，它们都偏于构成性，但后者多

指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而晏婴则更多地指人的行为的原则，主体性更强。 

二是指适度，不过分，中庸，有节制。这个意义上的“和”也是在春秋时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吴国的季

札。他在观看《颂》乐时所作的评论：“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

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

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是一种典型的表述。在这段话的前面七个分句中，每个

分句的前后两个半句各是两个相反的取向，但当它一被说出时便即刻用一个否定词加以限定，使其不至于走上这

一取向的极端。这就是适度，就是节制，就是中道。这一原则后来普遍地运用到音乐当中，形成对音乐创作和表

演的基本要求。如孔子就曾批评“郑声淫”，这“淫”就是过分，没有节制。《吕氏春秋》亦提出“适音”说：

“夫音亦有适：太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

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谿极，谿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

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专)，不抟则怒。故太钜、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

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吕氏春秋·适音》)“衷”，即“中”，适度而中行，才会有“和”。这个

“和”，是行为性的，因而是主体的。 

这两种“和”的观念，其实都来自主体间性，来自现实中人将对象视为主体时的一种必然的态度。主体间性

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对象都作为另一个有生命、有意志、有灵魂的主体对待，既然意识到对象是有生命、有意

志、有灵魂，就自然会采取尊重、友好的态度，不倾向于与之对抗，发生冲突。有着这样的出发点，人们就会易

于求同存异，在个性和差异中求得统一，并在行为上强调节制、适中，做事避免过分走极端。中国文化所具的从

众、求同心理，正是由此而来。 

2．“传神”的主体间性 

中国艺术的传神说起于人物画，其“神”是指内在的精神气质。传神的思想最早见于汉代的《淮南子》：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夫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因为在

中国古代，普遍认为是神支配形的。到东晋顾恺之，便正式提出传神的命题：“以形写神”。这里的“神”就是

人的精神意态，属主体性范畴。后来，传神说又由人物画扩展到山水、花鸟画，使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皆有“神”

了。如南宋邓椿就说：“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画继》)而物之所以有神，之所以有精神、气

质、情感、意志、个性等人的品格，实际上正是文化的主体间性所致，是人将事物当作主体对待的结果。 

中国音乐中也同样存在着传神的思想。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

和正心也。”不过这里的神主要是功能论，而非表现论。魏时阮籍起，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传神说，并且一

开始传的就是“万物之神”：“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

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乐论》)这里虽然主要仍是针对音乐功能的，但其中无疑已经包含了音乐表现

中的传神思想，“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中的“通”和“静”，都有体现、表现的意思。其实，与绘画相

比，音乐的传神问题更为单纯，因为它较少受到形神关系的困扰。音乐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中很少对事物的形进

行直接的描写，更多的是通过音色、旋律、节奏和强弱变化来表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如梅花，音乐是无法摹其形

的，但可以传其气韵；高山，音乐也是无法图其像的，但可以通过音程和强弱的变化显示它的气势，这就是古人

所说的“定将一段情绪，缓缓拈出，字字摹神”(徐上瀛《溪山琴况》)，达到“其声和平而沉厚，其神勾陈螣

蛇”(徐祺《五知斋琴谱》)的效果。也正因为此，我们才可以从其乐谱和音响中“以迹会神，以声致趣”(肖鸾

《杏庄太音补遗》)，把握作品所表现的对象的精神气质。 

音乐表现中的传神很早即已出现，但在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却晚得多，是在晚清，其代表人物为琴家祝凤

喈。他在《制琴曲要略》中表述了传神说的基本思想：“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凡如政

事之兴废，人身之祸福，雷风之震飒，云雨之施行，山水之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荣谢，以及鸟兽昆虫之飞鸣翔



舞，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音乐所可表现的对象极为广泛，近到人事，远及自然

山川花木鸟兽，都可以纳入音乐表现的范围，但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以“神”来表示，即都是表现其精神气质。此

外，他还在《乐奏明调收音起接传神说》中从用调、收音、起接等方面对传神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其中特别指

出音乐所表现的“神情”并非就是对象的形和意，而是在对形和意的表现之中焕发出来的新的精神气质。他说：

“夫神情之足与不足者，如作文之练字练句，其字之义同，而其字音之平仄重轻，较有强弱，而有胜宜，收音如

之。”(《与古斋琴谱补义》)同一曲调，不同的人去演奏，其神情可以是绝不相同，就好像同一字，不同的人写

出，其精神各不相同一样。 

传神说之所以在中国艺术中是一个普遍的美学命题，就是因为中国艺术家是把所表现的对象世界看成有生命

的主体，是对对象进行设身处地地体验和把握、以“视物如己”态度待之的产物。中国音乐美学的重传神，道理

也在于此。 

3．“韵味”的主体间性 

中国音乐重视韵，又重视味，在古代，“韵”、“味”是分而称之，到现代，往往将其连称，其中涵义会略

有区别，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韵”这个字出现较晚，是在汉末，蔡邕《琴赋》中的“于是繁弦既抑，雅韵乃扬”，是其首次使用。最初

的“韵”是指和谐的乐音。入晋以后，“韵”的内涵有新的扩展，演变为品藻人物的“风韵”、“风神”；人物

的言辞举止、音容形貌所呈现的风度意态，动辄以“韵”相称。在音乐当中，韵也表现为声韵和风韵这两种涵

义，只不过在唐以前多为声韵，如薛易简：“常人但见用指轻利，取声温润，音韵不绝，句度流美，但赏为能。

殊不知志士弹之，声韵皆有所主也。”(《琴诀》)李勉：“不解用指，声韵杂乱”；“调弦不切，声韵不律”；

“音韵不匀，取声繁重”(《琴记》)。白居易：“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邓鲂张彻落第诗》) “蜀桐木

性实，楚丝音韵清。”(《夜琴》)陈拙：“或疾打则声如劈竹，缓挑则韵似风生”(《琴说》)等。自宋起，声韵

之意仍被经常使用，但风韵之意越来越被强调、突出起来，形成音韵内涵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如沈括：“海之艺

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梦溪笔谈》)；则全和尚：“取声韵意不可令尽，……谓之意有余”(《节

奏指法》)，是将韵与意联系起来。成玉磵：“琴中巧拙，在于用工，至于风韵，则出人气宇”(《琴论》)；朱

熹：“世之言琴者，徒务布爪取声之巧，其韵胜者乃能以萧散闲远为高耳”(《定律》)；田芝翁：“学琴者欲得

风韵潇洒，无尘俗气，而与雅乐称”(《太古遗音》)；徐上瀛：“舍艳而相遇于澹者，世之高人韵士也。”(《溪

山琴况》)庄臻凤：“幽繇於内，故高雅之士，动操便有幽韵”(《琴声十六法》) 等，则指的都是人的风韵。但

这两者并非绝然分离，而是互为表里：风韵是其内质，声韵只是风韵的外在表现形式。有风韵之人，所出之音才

可能有声韵。所以，从内涵上说，“韵”之所指正是人的风韵。 

美学意义上的“味”出现于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滋味”为诗的极致，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

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唐司空图也明确地推崇“味”为最高的美，认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音乐

中更是常常谈到“味”，如白居易《废琴诗》：“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朱长

文《琴史》：“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成玉磵《琴论》：“盖调子，贵淡而有味，如食橄榄。”“味”本

来的意思是指意，但不是直接的意，而是由感官把握的意。因是感官把握，故不可能一览无余，而是余意不尽，

味之不竭，一如司空图所说的不是“止于咸酸”，而是在“咸酸之外”，是“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

也就是琴家们常讲的 “琴音中有无限滋味，玩之不竭”(徐上瀛)和“如食橄榄”，回味无穷(成玉磵)。但就其内

涵而言，味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的状态和特性，指的是人的情味、趣味、风味等主体品格。白居易之于琴声，虽

“入耳淡无味”，却“惬心潜有情”(白居易《夜琴》)，祝凤喈强调弹琴要能“领会其声之所发为喜乐悲愤等

情，而得其趣味”，都是人生的情味和趣味；徐上瀛认为“琴声淡则益有味。味者何？恬是已。味从气出，故恬

也”，这“气”和“恬”也实为人的一种生命状态。 

就这个意义上说，韵和味实际上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将它们连称时，它们便已成为一个整体。这时，如

果韵表示的是人的风韵，那么味就是对这风韵的咀嚼和把玩。笔者曾经论述过韵味连称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指

出：“味常常只是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效果，一种特定的意义感受。如果说韵只是一种由特定形式所展现出来的

魅力，那么，味就是在此基础上所暗含着的，或引发出的特定的内容(或意义)体验。换句话说，味是韵的状态中

糅进特定人生体验（如某种情感、某种文化、某种精神、某种情境等）的产物。”[10]在音乐中，我们品到的韵

味可能有许多种，但它一定是属于生命、情感、个性、文化等方面，也就是说，是属于人的韵味。这种不管以什

么为音乐的表现对象，最终都是以体现人的韵味为归宿的现象，就正是出于人们在表现中将这些对象作为主体对

待的结果，是将它们视为有生命、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念、有灵性、有内蕴、有魅力，一句话，与我们人相类

相通的独立个体的结果，简言之，就是主体间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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